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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旨。該解釋為預留立法所需之時間，特定自八十一年一月一日起生

效。其所稱國民大會代表為無給職，係指國民大會代表非應由國庫經常

固定支給歲費、公費或相當於歲費、公費之給與而言，並非在任何情形

下，均毫無報酬之意。國民大會臨時集會之次數及其職權，雖因憲法增

修條文之規定而有所變動，然國民大會代表在憲法上職務之性質，基

本上並無變更，所稱國民大會代表在特定情形下得受領報酬，主要係指

集會行使職權時得受領各項合理之報酬，故舉以為例。至其他何種特

定情形得受領報酬，係屬立法裁量問題，應由立法機關本此意旨，於制

定有關國民大會代表報酬之法律時，連同與其行使職權有直接關係之

郵電、交通等非屬於個人報酬性質之必要費用，及在任期內保險費用之

補助，如何於合理限度內核實開支，妥為訂定適當項目及標準，以為支

給之依據。於修訂其他民意代表待遇之法律時，亦同。本院上開解釋應

予補充。又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增加名額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於

八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受領之報酬，雖與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相

同，惟其於八十一年一月一日以後，既與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共同行使

職權，依上開解釋意旨應建立民意代表依法支領待遇之制度，基於公

益與平等原則之考量，其得受領之報酬，自應與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相

一致，併此說明。

釋字第三○○號解釋（81.7.17.）

【解釋文】

破產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破產人有逃亡或隱匿、毀棄其財

產之虞時，法院得簽發押票將破產人羈押。」為保全破產財團之財產，

維護全體債權人之權益，俾破產程序得以順利完成，固有此必要。惟

同條第二項「羈押期間不得超過一個月，但經破產管理人提出正當理由

時，法院得准予展期，每次展期以一個月為限」之規定，其中但書對羈

押展期之次數未加適當限制部分，與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本旨不

合，應儘速加以修正，至遲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屆滿一年時停止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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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法律修正前適用上開現行規定，應斟酌本解釋意旨，慎重為之。

至破產人有破產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至第一百五十九條犯罪嫌疑者應移

送檢察官偵查，於有必要時由檢察官依法羈押，乃另一問題，併此說

明。

【解釋理由書】

破產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破產人有逃亡或隱匿、毀棄其財產之

虞時，法院得簽發押票將破產人羈押」之規定，旨在保全破產財團之財

產，維護全體債權人之權益，俾破產程序得以順利完成，固其有必要。

惟同條第二項則規定「羈押期間不得超過一個月，但經破產管理人提

出正當理由時，法院得准予展期，每次展期以一個月為限」。按對人民

身體自由之拘束，除因犯罪受無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外，現行法律中有

關人身自由之拘束，均有期間之限制。例如強制執行程序中對於債務人

顯有逃亡之虞或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強制

執行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執行法院對於債務人無相當擔保者，得拘提管

收之。同法第二十四條則規定，管收期限不得逾三個月，且有管收新原

因發生而對債務人再行管收時，以一次為限。又刑事訴訟程序中，對於

被告如認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或有事實足認為有湮

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等情形之一時，刑事訴訟

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於必要時得羈押之。同法第一百零八條則規定，羈

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

者，延長羈押期間每次不得逾二月，偵查中以一次為限，如所犯最重本

刑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審判中第一審第二審以三次為限，

第三審以一次為限。破產法上之羈押，其主要目的既在保全破產財團之

財產，該法第七十一條第二項但書關於羈押展期次數未加限制之規定，

與上開其他法律規定兩相比較，顯欠妥當，易被濫用，有違憲法保障人

民身體自由之本旨。應就羈押之名稱是否適當、展期次數或總期間如何

限制，以及於不拘束破產人身體自由時，如何予以適當管束暨違反管束

時如何制裁等事項通盤檢討，儘速加以修正，至遲應於本解釋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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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屆滿一年時停止適用。在法律修正前適用上開現行規定，應斟酌本

解釋意旨，慎重為之。至破產人有破產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至第一百五十

九條犯罪嫌疑者應移送檢察官偵查，於有必要時由檢察官依法羈押，

乃另一問題，併此說明。

釋字第三○一號解釋（81.7.24.）

【解釋文】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款關於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

尚未消滅者，不得為教育人員之規定，乃因其暫不適宜繼續執行教育職

務，此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惟因案停止職務之教

師，於聘期屆滿後，經法定程序確定為無刑事及行政責任，並經原學校

依規定再予聘任者，其中斷期間所失之權益，如何予以補償，應由主管

機關檢討處理之。

【解釋理由書】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款關於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

尚未消滅者，不得為教育人員之規定，乃因此等人員在停職期間，難以

專心任職，足以影響教育工作之正常進行，有暫不適宜繼續執行教育

職務之情形存在。故上開規定，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

觸。惟依現行法律規定，學校教師有採聘任制度者，其因案停止職務之

教師於聘期屆滿後，經法定程序確定為無刑事及行政責任，並經原學

校再予聘任者，足證事已澄清，自原聘期屆滿至再予聘任之一段期間，

其所失之權益，如何補償，現行法令未設規定，有所疏漏，應由主管機

關檢討處理之。至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各級學校對聘約期限屆滿之教師不予續聘時，應於聘期屆滿一個月

前，書面通知當事人，並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乃規定學校對

於聘約期限屆滿之教師不予續聘之程序，以督促學校對於教師之不續

聘，應審慎辦理。此種情形，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三號解釋認與憲法並

無牴觸在案，適用此項規定之見解，亦不屬憲法解釋範圍，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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